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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学校简介  

中国矿业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高校、国家“211工程”、

“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”和国家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。学校坐落于

全球宜居城市、国家生态园林城市、国家环保模范城市、全国文明

城市——江苏省徐州市。现有文昌和南湖两个校区，占地面积 4200

余亩，学校配有附属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和高中，矿大附中的教育

质量名列全市前茅。 

学校具有 114 年办学历史，现设有 23 个学院，学校现有教职工

3450 余人，专任教师 2156 人，其中教授 477 人，副教授 893 人，

全日制普通本科生 23600 余人，各类硕士、博士研究生 13300 余

人，留学生 680 余人。 

学校现有 1 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，8 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

学科；5 个全国重点实验室，1 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，1 个国家工程

技术研究中心，1 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，47 个省部级科研创

新平台；18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，18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，36 个一

级学科硕士点， 73 个本科专业，2022 年到账科研经费超过 10 亿

元。 

工程学、地球科学、材料科学、化学、数学、环境与生态学、

计算机科学和社会科学总论等 8 个学科进入全球大学和科研机构的

前 1%，其中工程学、地球科学进入全球前 1‰。 

 

二、 流动站简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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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自 1985 年设立博士后流动站以来，现已建有 18 个博士后

流动站，分别是矿业工程、电气工程、测绘科学与技术、地质资源

与地质工程、管理科学与工程、机械工程、力学、控制科学与工

程、土木工程、环境科学与工程、地质学、信息与通信工程、计算

机科学与技术、安全科学与工程、数学、化学工程与技术、公共管

理、马克思主义理论。在 2020 年度全国博士后综合工作中，矿业工

程、安全科学与工程、土木工程、环境科学与工程 4 个博士后科研

流动站获得“优秀”等级，其他参评流动站均获“良好”等级，综合评估

优良率 100%。 

 

三、 招收类型  

1. 行健博士后：具有优秀教育背景，学术成果较突出，符合学校

准聘副高人才引进条件。 

2. 师资博士后：经学校同意，作为学校后备师资培养的，人事档

案转入我校，并在我校全职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人员。 

3. 全职博士后：经学校同意，人事档案转入我校，课题组自筹经

费招收全职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人员。 

4. 在职博士后：指经原工作单位人事或干部部门同意，人事档

案保留在原单位，在职在我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人员。 

5. 联合培养博士后：指我校与联培单位联合培养的全职或在职

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人员。 

6. 外籍及港澳台地区博士后（简称境外博士后）：指具有外国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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籍或来自港澳台地区，全职在我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人

员。 

 

四、 进站基本条件 

1.思想政治表现良好，具有良好的学术品德，身体健康； 

2.具有博士学位且获得博士学位一般不超过 3年； 

3.行健博士后、师资博士后、全职博士后和境外博士后申请首

站的年龄一般不超过 32周岁（入站时未到 33 周岁生日）。其他类

型博士后，年龄一般不超过 35周岁（入站时未到 36 周岁生日）； 

4.近 3 年，理工类参加过国家级科研项目，文管类参加过省部

级以上级别科研项目，或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，或获得国家发

明专利，且已发表“三类高质量论文”（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

技期刊的论文、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重要科技期刊的论文、在国

内外顶级学术会议上进行报告的论文）； 

5.本校毕业的博士首站不能申请进入学校同一学科的流动站，

博士后合作导师原则上不能由攻读博士学位的指导老师担任。国家

级工作站联合培养的博士后可不受此限制； 

6.非首次入站的博士后，前期出站考核应为合格等次以上； 

7.国家和地方政府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不得在职从事博士后研究

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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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相关待遇 

1. 行健博士后：学校提供薪资每年 30万（税前，包含需博士

后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、公积金和补充医疗保险等），70%按月发

放，20%年度考核合格后发放，其余部分出站考核合格后集中发放。

学校按上级有关规定给行健博士后办理各项社会保险和公积金。需

个人缴纳的部分从个人薪资中扣缴，需学校承担的部分由学校另行

支付。流动站、设站单位和合作导师可另外提供薪资待遇。行健博

士后入站后，可以准聘副教授身份开展各项科研工作，其他待遇同

师资博士后。 

2. 师资博士后：学校提供薪资每年 20万（税前，包含需博士

后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、公积金和补充医疗保险等），70%按月发

放，20%年度考核合格后发放，其余部分出站考核合格后集中发放；

合作导师、流动站和所在单位可另外提供薪资待遇。学校按上级有

关规定给师资博士后办理各项社会保险和公积金。相关基数参照专

任教师十级岗位标准执行。需个人缴纳的部分从个人薪资中扣缴，

需学校承担的部分由学校另行支付。学术背景优秀（世界排名前

200 的知名高校）博士毕业生来校做博士后的，学校另给予 3 万元

补贴（报到后年底考核合格后支付）。入选国家资助计划、香江学者

计划、澳门青年学者计划、中德博士后交流项目等项目资助的，国

家拨付的资助待遇与学校待遇叠加享受。在站期间，可申请使用学

校博士后公寓，子女入托入学、申报各类项目、高水平成果奖励、

使用实验设备等方面与我校在编在岗教职工同等对待。师资博士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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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参加工会组织，享受会员有关福利待遇。 

3. 全职博士后：薪资、生活补贴、社会保险和公积金等待遇均

由课题组发放，其他待遇同师资博士后。 

4. 在职博士后：工资及其它福利待遇均由原工作单位发放。 

5. 联合培养博士后：人事关系不在学校的，薪资及其它福利待

遇由博士后与工作站双方商定；联合培养博士后人事关系在学校

的，薪资及其它福利待遇由联合培养单位与学校按照协议共同承

担，不低于全职博士后。 

6. 境外博士后：境外博士后薪资待遇参照师资博士后。个人自

愿选择办理保险方式：一种是学校为博士后购买商业医疗及意外伤

害保险；另一种是学校按照相关规定确定社会保险缴费基数，为博

士后办理徐州市企业职工社会保险，包括基本养老保险、基本医疗

保险、工伤保险、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，保险费中需学校缴纳的部

分由学校支付，需博士后缴纳的部分从博士后薪资中扣除。在站期

间根据缴费基数缴纳社会保险。若后期因为政策调整，则按照实际

金额进行调整。 

 

六、 博士后的比较优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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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讲师的相同点 博士后的比较优势 

编制：入职（入站）后均暂无编制。

根据考核结果，纳入学校事业编制。 
考核：均需经过聘期考核。历年来

博士后留校率达到 85%，3+3 考核合格

纳入事业编制，考核不合格解除合同。 
项目：均可申报国家自科基金、社

科基金，以及科技部、工信部、教育部

和省市政府等各类计划项目。 
住房：均提供精装周转住房。 
福利：在子女入学、工会福利方

面，师资博士后与讲师一致。 

师资博士后待遇更高： 

行健师资博士后 30 万元/年，优

秀师资博士后薪资约 20 万元/年，参

加江苏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，缴

纳职业年金。 

3+3 讲师薪资约 16 万元/年，参

加徐州市企业养老保险，不缴纳职业

年金。 

师资博士后不受职称指标限制： 
师资博士后：参加职称评审，不受

学校评审指标限制；3+3 讲师在指标

范围内参加职称评审。 
师资博士后有更丰富的项目申报

渠道： 
师资博士后部分国家级人才项目

指标单列（青拔），可以申报各级各类

仅针对博士后的基金项目；3+3 讲师

不可申报博士后基金项目 
师资博士后可以有更高的人才引

进待遇： 
师资博士后出站按照准聘副高留

校的，引进待遇 55 万，比 3+3 讲师最

高档（A 类 40 万）高 15 万。 

 

七、 博士后（行健/师资/全职/境外）进站报到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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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博士后基金和项目 

博士后可以申请的博士后基金、项目： 

国家资助计划（A\B\C）、江苏省卓博计划、 

3 个博士后科学基金（面上、特助、出版）、 

6 个国（境）外交流项目：HW 派出、HW 引进、学术交流、香

江学者、澳门青年学者、中德交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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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 博士后（行健/师资/全职/境外）考核及留校标准 

博士后的考核评价主要由年度考核、中期考核、出站考核和期

满考核等组成。考核中涉及的项目及成果均须是博士后在站期间以

中国矿业大学为第一单位、本人为第一申请人（作者）所取得的。

年度考核、中期考核或出站考核不合格以及不参加考核者解除协

基金类别 资助人数（约） 备注 

博士后 

科学 

基金 

国家资助计划 

A档：博新计划 500

人 

B档：1000人 

C档：2000人以上 

A档：64万 

B档：36万 

C档：24万 

国家面上资助 8000人左右 
自然科学类：8万 

社会科学类：5万 

国家特别资助 

1200人 

（站前 400+站中

800） 

自然科学 18万 

社会科学 15万 

国家优秀学术专著出版

资助 
30部 8万 

江苏省卓越博士后计划 900人 30万 

博士后 

国

（境）

外 

交流项

目 

HW 派出项目 500人 
生活补助 3 年 90 万

+一次性补助 3万 

HW 引进项目 3000人 
生活补助 3 年 90 万

+安家费 3 万 

博士后交流计划学术交

流项目 
80人 每人 2万 

香江学者计划 60人 
36 万元人民币和 36

万元港币 

澳门青年学者计划 30人 
42 万元澳门元和 36

万元人民币 

中德博士后交流项目 50人 

中方资助每人 30 万

元人民币， 

德方按月资助每人

1500欧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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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，予以退站处理。 

1. 行健博士后、师资博士后、全职博士后、境外博士后留校岗位的

确定分为出站考核、期满考核、岗位申请与确定 3 个步骤。 

2. 出站考核是指流动站对博士后人员的科研成果、综合素质、科研

能力、学术水平进行的全面评价。出站考核时采取成果积分制

（具体成果积分标准见下表），总分须达到 800分以上，考核结

果作为薪酬发放的依据。 

 

 

 

 

 

 

资助 

 

项目 

 

基金 

资助 

项目 

成果内容 分值 

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1500/项 

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 1000/项 

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

国家自然基金青年项目 600/项 

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

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 400/项 

江苏省自然基金项目 

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 

博士后 

基金 

资助 

项目 

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 600/项 

国际合作交流计划引进项目 400/项 

国家博士后特别资助 

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

目、香江学者计划、澳门青年

学者计划、中德博士后交流

项目 

300/项 

国家博士后面上一等资助 200/项 

国家博士后面上二等资助 120/项 

 

学术 

成果 

高质量Ⅰ类权威学术论文、ESI 高被引论

文或封面论文 

300/篇 

高质量Ⅰ类重要学术论文、高质量Ⅱ类学

术论文、学术专著 

200/篇 

高质量Ⅲ类学术论文 150/篇 

高质量Ⅰ类一般学术论文、中文核心论文 100/篇 

3. 期满考核是博士后出站考核后，由学校组织的对博士后的综合评

价，作为博士后申请学校教学科研岗位的前置条件，采取积分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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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制，积分标准同上表。行健博士后、师资博士后必须进行期满

考核，全职博士后和境外博士后可以申请进行期满考核。学校于

每季度末组织一次期满考核。期满考核等次分为优秀、合格、不

合格等 3个等次。 

优秀：主持 1 项国家自然基金，或国家社科基金，或国家重点研

发计划课题，或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（文管类学科至少主持 1

项省部级自然基金或社科基金，且同时主持 1项国家博士后基金）,

且总分≥1500 分； 

合格：主持 1 项省部级自然基金或社科基金，或国家博士后特别

资助，或国家博士后面上一等资助，或国际合作交流计划引进项

目，或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，或香江学者计划，或澳门青

年学者计划，或中德博士后交流项目且总分≥1000 分。 

不合格：未达到优秀及合格等次。 

以上等次的积分均按相关协议中培养期内成果进行累计。提前参

加期满考核的，等次分值要求不变；因故在站时间超过相关协议中

培养期的，每增加 1 年（不满 1 年按 1年算），相应等次分值增加

300 分。 

4. 岗位申请与确定：行健博士后、师资博士后期满考核优秀的，经

本人申请、拟聘单位和学校同意，原则上可以常聘讲师方式留

校，享受讲师引进待遇，申请准聘副高岗位的，需报学校人才工

作领导小组审定；全职博士后经本人申请、拟聘单位和学校同

意，原则上可以常聘讲师方式留校，享受讲师引进待遇；境外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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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后经本人申请、拟聘单位和学校同意，原则上可以助理教授方

式留校，享受助理教授引进待遇，申请副教授岗位的，需报学校

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。 

5. 博士后期满考核合格的，可以按照学校人才引进政策和程序申请

相关岗位。 

6. 另外，行健博士后、师资博士后在站满 1 年后，可以申请参加学

校组织的专业技术基础岗位新聘工作的学术评价，不受学校评审

指标限制。通过专任教师或科学研究七级基础岗位学术水平评价

且年龄在 35周岁以下的，经拟聘单位和学校同意，办理完出站

手续后可按常规聘任序列聘任讲师或助理研究员岗位，留校工

作，享受准聘副教授（准聘副研究员）的人才引进待遇，视同副

教授（副研究员）进行教学科研工作；待补齐相关条件（参与评

价时未具备的高校教师资格证书和其他副高岗位要求的条件等）

后下发聘任副教授（副研究员）岗位的文件，聘任时间与新聘工

作同批次人员聘任日期一致；未确定留校聘用的，学校出具学术

水平评价证明。 

 

十、 联系方式 

各二级单位负责博士后业务工作老师的联系方式： 

流动站

（一级

学科） 

设站单位 
联系 

老师 
联系电话 邮箱 

矿业工程 
矿业工程

学院 
文老师 

0516-

83590579 
rcxkb@cumt.edu.c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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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工学院 蔡老师 
0516-

83591059 

caipei@cumt.edu.c

n 

煤炭国重

实验室 
刘老师 

0516-

83885606 
2663917880@qq.com 

煤加工中

心 
朱老师 

0516-

83591116 
5924@cumt.edu.cn 

安全科学

与工程 

安全工程

学院 
周老师 

0516-

83590598 

zhoushuang@cumt.e

du.cn       

力学、土

木工程 

土木学院 张老师 
0516-

83590906 
cace@cumt.edu.cn 

深部岩土

力学国家重点

实验室 

胡老师 
0516-

83995678 

   

334706589@qq.com     

机械工程 机电学院 邢老师 
0516-

83590778 

xingxing_1005@126.

com 

控制科学

与工程 
信控学院 贾老师 

0516-

83590805 
jiagf@cumt.edu.cn           

信息与通

信工程 物联网研

究中心 
安老师 

0516-

83590807 
anyyll@cumt.edu.cn  

地质资源

与地质工

程、地质

学 

资源与地

球科学学院 
吴老师 

0516-

83591000 

wuhuilei7141@cumt.

edu.cn 

测绘科学

与技术、

环境科学

与工程 

环境与测

绘学院 
刘老师 

0516-

83591315 
4585@cumt.edu.cn  

电气工程 电气学院 唐老师 
0516-

83599901 
xytang@cumt.edu.cn 

计算机科

学与技术 

计算机科

学与技术学院 
袁老师 

0516-

83591709 
ylmail@cumt.edu.cn       

管理科学

与工程 

经济管理

学院 
孙老师 

0516-

83591230 

sunlimei@cumt.edu.

cn 

化学工程

与技术 
化工学院 蔡老师 

0516-

83591059 
caipei@cumt.edu.cn 

数学 数学学院 张老师 0516- 

83591530 

zyancumt@126.com 

公共管理 
公共管理

学院 
龚老师 

0516-

83591468 

gongxue@cumt.edu.c

n 

马克思主

义理论 

马克思主

义学院 
赵老师 

0516-

83591406  

cumtmksxy@cumt.edu

.cn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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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博士后管理办公室 

联系人：李老师、张老师； 

电话：0516-83591076、0516-83590200； 

邮箱：kdbsh@cumt.edu.cn 

拟入站博士后政策咨询 QQ 群  

 

mailto:kdbsh@cumt.edu.cn

